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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葛家澍教授和李若山教授发表《九十年代西方

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以来，我国即有一

大批会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相继涉足环境会计领域进行开拓

和研究。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会计学会对环境会计问题专门研

究工作的巨大推动，国家有关基金等对有关课题给予的立项

资助，而且体现在环境会计问题已成为我国近年来博士、硕士

研究生论文选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亦刊印了一大批有关

论文和理论专著。

由内容看，企业面向社会公开的环境信息至少应包括环

境财务信息和环境绩效信息两大方面。本文将结合国内有关

研究文献的分析，简要回顾我国理论界为推进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工作所做的努力。

一、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主要观点

尽管我国的企业环境会计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

论，但经过十多年的借鉴与探索，也产生了许多有用的研究成

果，所形成的相关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

1. 环境会计的对象与要素。环境会计对象的显著特点是

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基于这一思想，对于环境会计的对象，

王辛平、韩军（2000）认为是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不断损耗和不

断补偿的循环过程；蔡昌（2000）认为是自然资源、环境的开发

维护及使用成本，以及环境资源的收益和价值补偿过程；孙兴

华等（2002）认为是企业环境行为所涉及的以及能够对企业自

身生产经营产生影响的那部分环境空间、环境要素和环境因

子；杨雄胜教授则认为应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大类，而

传统环境会计的不足在于只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却忽略了人

文环境（李心合等，2002）；周丽娟（2005）认为是指企业单纯的

环境活动（不直接涉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和企业与环境有

关的经济活动（表现为环境资产、负债、成本、收益等环境会计

要素）。

关于环境会计的要素，学者们在传统会计要素的去留问

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论。刘爱东等（2003）认为目前的企业会计

要素已能涵盖信息使用者的环境信息要求，但应对现有会计

要素的外延进行适当调整。而认为应单独设立环境会计要素

的学者们又有多要素论的说法：孙兴华等（2000）认为主要有

环境成本、环境收入和环境会计收益；王辛平等（2000）认为包

括自然资源的损耗、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保护收益；李心合等

（2002）认为有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支出和环境收益；许

家林等（2006）则对环境资产的确认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但

从现有研究资料看，环境会计要素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环

境负债和环境成本方面，环境费用和环境收益的研究还没有

形成完整体系。

2. 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范围。关于环境负债，石中美

（2000）认为确认企业的环境负债时，不一定要有法律上的强

制性义务，有可能存在推定义务；耿建新（2003）、李永臣

（2005）指出环境负债可进一步区分为确定性环境负债和或有

环境负债两大类；杨靓靓（2005）认为环境负债应包括环境修

复义务、环境罚款义务和环境赔偿义务。

关于环境成本，浙江省教育厅课题组（2001）认为主要包

括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支出成本、环境破坏成本和环境机会成

本；花爱梅（2001）认为主要包括弥补性环境支出、维护性环境

支出和预防性环境支出；肖序（2002）认为包括降低污染物排

放、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与处置、绿色采购、环境管理、支援社会

环保活动及环境损害方面的成本；乔世震、乔阳（2002）认为可

分为环境对策成本和环境惩罚成本；张英（2005）认为广义上

应包括预防性环境成本、治理性环境成本、废弃物回收再利用

成本以及环境损失。

企业的环保收益披露的内容较支出要少。肖序（2002）认

为环境保护经济效益包括因环境成本投入而带来的其他资源

成本节约、排污费的减少、三废产品带来的收益增加等内容，

环境成本效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排污量的削减数量、资源和能

源的利用率提高、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方面；周丽娟（2005）认

为主要包括企业治理环境污染产生的环境收益（如国家颁发

的对环保做出贡献的奖金、利用三废生产产品所得收益、公司

因采取环保措施所受到的税收减免优惠、补助和价格补贴

等）和企业环境资产本身所产生的环境收益（如自然资源释

放出来的实际收益即财富增加和精神效益即心理满足）。

3. 环境绩效的披露范围。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披露研究是

一个新兴的领域，又鉴于环境绩效内容上的复合性和表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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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国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成果，对环境会计的对象和要素、环境绩效的确认范围以及环境信息

披露的内容和模式进行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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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现实的例子并不多见。孟凡利（1999）、尹世芬

（2002）认为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法规的执

行情况、环境质量情况以及环境治理和污染物利用情况；林小

华（2005）认为企业的环境业绩信息至少应包括环境目标和环

境政策、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以及污染物利用、环保法规执

行、环境管理、企业资源消耗等方面；魏轶（2005）认为环境业

绩信息主要是关于环境目标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法规制度

执行情况、环境业绩指标、经济生态效益以及环境治理和废弃

物利用情况。

4. 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模式。学者们一般认为环境信

息披露的主要特点是定性描述与定量总结相结合、价值量基

础与自然量基础相结合、环境的财务影响报告与非财务影响

报告相结合，并认为当前应突出重视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

露问题。具体来说：

（1）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耿建新、焦若静（2002）提出应

包括环境问题及其影响、环境对策方案、在财务报表及附注中

披露环境支出和环境负债；乔世震、乔阳（2002）认为主要记载

以下事项：经营者对环保的誓约，环保方针以及环保目标，环

境管理系统的组成，环境活动影响的非货币量化信息，以及对

环境报告的第三者意见；耿建新、刘长翠（2003）认为包括环保

引发的成本费用、与环境有关的收益以及环境负债；李永臣

（2005）认为主要有环保设施建设投资信息，经常性支出信息，

非经常性、非正常性环保支出，可预见且可合理估计的未来环

境支出、环境负债以及环保收益，并认为上述环境会计信息主

要来源于环境信息系统。

（2）环境信息披露模式。一般来说，环境信息的披露存在

补充报告模式和独立报告模式两种。后者又可分为综合独立

报告式和具体独立报告式。具体来说：王辛平、韩军（2000）认

为普通企业可在传统报表的基础上增列“环境资产”、“应付环

保费”、“环境资本”或“环保基金”等科目核算有关内容，环境

污染大的企业可专门设计环境会计资产负债表；浙江省教育

厅课题组（2001）认为以单独编制环境会计报告为宜；徐融、陈

红（2001）认为可先要求试点单位建立企业财务会计核算账和

环境会计账，条件成熟时再两账合一；孙兴华、王兆蕊（2002）

主张采用补充报告模式；李建发、肖华（2002）认为目前应考虑

采取独立报告模式，将来再采用补充报告模式；储姣等（2003）

指出宜将环境信息与企业主要财务信息分开报送；肖序

（2003）建议编制独立的环境会计报表作为三张主表的附表，

一并对外披露。许家林、蔡传里（2004）认为独立环境会计报告

包括环境资产负债表、环境损益表、环境成本费用明细表、环

境污染报告、环境绩效报告和企业年度环境保护计划等；邵毅

平、高峰（2004）认为在环境会计不成熟的现阶段，可选择侧重

于以环境绩效信息披露为主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一般

可编制单独的或非独立的环境绩效报告。

二、国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基本特点

根据前述简要回顾与分析可以看出，在还没有很成熟的

理论和制度规范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我国在环境信息披露的

目标、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一致意见，基础理

论的研究内容基本成型，为进一步的全面研究奠定了基础。但

近年来的有关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性：

1. 研究内容尚待深化。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注重充分吸收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发展

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等相关学科的已有研究成果。但综观

目前的大多数研究，缺乏对当前已有的国外环境会计信息披

露研究成果系统、全面的介绍和借鉴，回避环境报告与现代会

计衔接上存在的计量、核算等诸多问题，只是注重环境信息披

露理论某一方面的研究，将其作为一个系统和一个整体来研

究而形成的成果较少，并且实证研究很少。

2. 研究力量有待加强。从我国目前从事环境信息披露研

究的人员总体结构上看，高层次的研究人才较少，有分量的成

果很少，有关准则制度方面的研究更显薄弱。

3. 已有的理论尚待与实践有效结合。目前我国的环境信

息披露研究局限于从信息供应者的基本框架和报告模式的探

索，很少从环境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来论述环境信息报告的有

用性，对有关理论的应用研究缺少细致、深入的分析，与我国

企业编制环境报告的需要严重脱节，远远落后于我国宏观环

境保护需要和微观企业的披露需要，尤其对企业环境报告的

编制进行系统研究的极少，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企业环境

信息披露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4. 针对非上市公司和经济落后地区企业的有关研究亟

待加强。目前我国学者对国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绝大

多数是针对上市公司进行的，极少有针对非上市公司的一般

企业去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实例，存在着重上市公司轻非上市

公司、重发达地区企业轻落后地区企业的研究倾向。但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位于我国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的

西部地区企业更需要强化环境意识，社会公众对环境信息的

需求和有关监管机构的规范要求也应更为迫切，因此本文认

为，近期内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体，不仅仅包括上市公

司，更应该包括各个地方上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重污

染企业，只重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显失偏颇。

三、小结

从世界各国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情况看，所要求披

露的环境信息绝不仅仅只是环境会计信息，还包括了环境状

态信息、环境管理信息、环境统计信息和环境技术信息等内容。

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还主要局限于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这实质上是将环境信息披露简单地等同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显然不符合环境管理和环境核算的实际情况。

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还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企业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

要是自愿性的，从规范和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决非长久之计，

制定一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规则将是未来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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